
论显失公正行政处罚的不合法

崔 卓 兰

行政处罚是指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的一种法律制

裁
。

行政处罚必须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实施
。

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从形式上虽不明显违

反法条
,

但在实践中所占比例较大
。

具体表现为
:

1
.

相同情况不同处罚
。

如同一情况实施行政处罚时
,

对国家机关从轻对公民从重 , 对此

企业从轻对彼企业从重
, 对公民甲从轻对公民 乙从重 , 对坐地户从轻对外来人 从 重 , 对 有

“
关系

”

的从轻对无
“

关系
”

的从重等
。

2
.

不同情况相同处罚
。

如对有法定从轻情节和无法定从轻情节的
、

对有法定从重情和节

法定从重情节的
、

对有法定从重情节和有法定从轻情节的
、

对态度好的和劣的
、

对危害响大

的和相对较小的一样处罚等
。

3
.

不同区域同一标准
。

如对城市和农村
、

大城市和小城镇
、

经济特区和贫困地区按同一

标准和幅度罚款
。

4
.

同一区域不同标准
。

如同一 区域内甲行政机关按此标准幅度而 乙行政机关按彼标准幅

度实施处罚 , 同一机关内公务员丙和丁实施处罚按不同标准幅度等
。

5
一个行为重复处罚

。

如对某相对人不构成犯罪的一次性非法捕鱼行为
,

渔业
、

水产
、

公安等部门分别处罚, 对汽车超载桥头罚过到桥尾又罚
、

在甲区域内罚毕驶入乙 区 域 内 又

罚
。

6
.

不考虑相关因素
。

如实施处罚对从轻或从重情节不予考虑 ; 对偶犯或惯犯 , 对不知或

明知故犯不予考虑 , 对被处罚人由经济状况决定的物质承受能力不予考虑等
。

7
.

考虑不相关因素
。

如考虑被处罚对象地位高低
、

权势大小
、 “

关系
,
深 浅

、 “
反 弹

力
”
强弱等

。

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是否具有合法性
。

回答是否定的
。

其理由
:

1
.

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属于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

行政处罚作为行政执法行为
,

其特征

是允许实施主体自由裁量
。

一般的行政行为
,

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抽象未作规定的情况下
,

由行政机关在不违反宪法
、

法律的前提下酌情采取
。

而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只是在不超

出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和幅度作出处罚裁量
。

如行政拘留的天数
,

根据我国 《 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 》 规定
,

是一 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
,

公安机关在实施该项处罚时就不得少于一 日或多于十

五 日
。

但是
,

既使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和幅度内的处罚裁量
,

若如前述那样显失公正的

实施
,

亦是滥用行政 自由裁量权
,

对任何权力的滥用都不具有合法性
。

2
.

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会对公民或法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当的侵害
。

行政处罚是一种具有



强制性和惩罚性
、

直接限制或剥夺公民或法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
。

显失公正的行政

处罚
,

其后果不仅直接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
,

同时还对公民或法人合法权益造成侵

害
。

法律制度是保护公民或法人一切合法权益的
,

不仅包括保护守法者的合法权益
,

同时也

保护违法者的合法权益
。

凡对合法权益不当侵害
,
非但不合法反而是违法的

。

况且
,

行政处

罚本身又是一种适用法律的行为
,

法律适用过程不允许侵权行为
。

3
.

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背离了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

有些法律法规对于行政

处罚的具体的标准和幅度未作规定
,

行政机关在处理案件时
,

不仅要适用法律法规明文的具

体规范
,

同时要以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和原则为指导
,

在法定的标准和幅度内寻求适当的处

罚
。

如我国 《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 规定
,

实施治安处罚的目的在于
“
加强治安管理

,

维护社

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

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
`

进行
” 。

此外
,

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
,

要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
”

则是治安处罚的重要原则
。

若公安机关在

实施治安处罚时出现显失公正的情况
,

从形式上看虽未违反法律规范
,

但却违背了做为规范

的根据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

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合法性
。

4
.

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的违职行为
。

我国的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 的 执 行 机

关
,

受人民群众的委托
,

经权力机关的授权
,

以提供社会服务为基本职责
,

并在法定范围内

进行活动
。

而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
,

实际上是违背了人民的委托意愿和权力机关 的 授 权意

图
,

背弃了其根本宗旨和基本职责
。

5
.

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
,

对于受罚人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
。

体现在对受罚人尺度不一
,

与
“
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
这一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悖

。

行政处罚由于实施主体和处罚对象多
、

情况又复杂
,

并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规定
,

故标准幅度较难掌握
,

作到绝对的公正合理确属不易
。

但是
,

减少和消灭不合法的显失公正

的行政处罚
,

则是可以做到的
。

笔者就加强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

建议如下
:

1
.

明确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律原则
。

主要应包括
:

( l ) 动机端正原则
。

不少显失公正的

行政处罚主要出于此
。

动机端正指不出于单纯惩治
、

打击报复
、

欺诈索贿等目的恶意行使处

罚权
。

不办耍威风案
、

人情案
、

关系案
、

金钱交易案等
。

( 2 ) 相对自由裁量原则
。

行政 自

由裁量权是遵循法律
、

在法律范围内
、

并受法律规范限制
。

任何受法律约束的自由裁量权都

不是绝对的
。

将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权绝对化只能导致法外行政和行政非法治化
。

( 3 ) 公平对待原则
。

受行政处罚的对象一般是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公民或法人
,

属于内

部矛盾
,

应体现法律面前的平等原则
,
在处罚中用同一尺度

,

公平对待
。

在同样 性 质 和 情

节
,
不论地位高低

、

权势大小
、

有无
“
关系

”
一样处理

。

( 4 ) 符合伦理原 则
。

确 定 一 定

标准和幅度及选择一定的方式时
,

考虑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文化所能承受的程度
,

注意不与

传统的伦理道德或风俗习惯相悖
。

如处罚时不歧视苛求
、

强人所难或恶语相加
。

罚款数量以

相对人稍作努力可交纳为宜
。

对于确有困难的
,

亦应体现人道主义
,
予 以适当放 宽 减 轻

。

( 5 )
“
罚种适当

”

原则
。

由于各类行政违法的不同特点
,

处罚必须
“
对症下药

” 。

当 前 在

行政处罚中颇流行罚款
,

其实
,

对于偷盗少量公私财物的和一般赌博的
,

罚款未 必 也 是 剂
“
良药

” ,

对同类的违法者警戒作用也不大
。

对经济实力较强的法人或公 民处少量罚款其也

无动于衷
。

( 6 ) 社会效益原则
。

行政处罚并不是目的
,

它仅是行政机关执法中所采用的 手

段
,

目的一是收到警戒教育有轻微违法行为的行政相对人的直接效益
,

二是收到消除一般违

法和不安定因素
、

稳定社会秩序的间接效益
。

行政处罚实施如果数量过多
、

过重会产生抵触



情绪失去教育作用
,

降低了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性
。

2
.

完备行政处罚立法
。

目前
,

我国有关行政处罚方面的立法
,

仅治安行政处罚立法相对

完备
,

巫待制定行政处罚法
。

行政处罚法应规定如下内容
:
行政处罚的程序及制度

、

实施行

政处罚的主体和受罚对象的权利和义务等
。

鉴于实际情形
,

尤有必要加强罚没款物的管理制

度
,

杜绝把罚没款物留成当做奖金
。

建立健全有关罚没款物的管理制度
:

( 1 ) 罚没手续
。

国家统一印制正规的
、

三联单式的罚没款凭证
;

( 2 ) 罚没程序
。

如执行罚没款物
、

通知罚

款与缴纳罚款分别由专人负责
,

( 3 ) 罚没去向
。

应作为税收来源统一上缴国家财政
,

如需

发放罚没奖金
,

亦应另作预算批拨
,

不得直接从罚款中截留 ; ( 4 ) 实施有效的 审 计 和 监

督
。

3
.

建立行政处罚惯例制度
。

行政惯例是国家认可并具有法律效力的
、

行政机关在处理行

政事务时所遵循的先例
。

建立行政惯例制度的理由是
:

( 1 ) 行政处罚具有
“

准司法
”
和较

低层次刑罚的性质
,

为了保证准确性
,

防止出现畸轻畸重
,

需要有同类案件作类推
、

比照
,

以对类似案件作出类似处理
。

( 2 ) 各个领域的轻微违法特点不同
,

有必要提供各类部门
,

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有所参照
。

(
`

3 ) 为解决同一地 区
、

同一机关和同一公务员行政处罚标准

幅度的一致
,

建议整理编纂行政案件选编
,

以指导行政处罚的实施和促进各地的相互沟通参

考
。

4
.

加强司法审查
。

根据我国 《 行政诉讼法 》 规定
,

赋予了人民法院对于行政处罚进行合

法性以及合理性审查
。

法院对行政处罚采取双重标准进行审查
。

首先是基本标准
,
包括

:
定

性审查如受罚人是否违法
,

属何种违法
,

违反了哪个具体的法律法规 , 适用法律审查如行政

机关根据哪个法律法规作出的处罚
,

处罚内容是否符合罚种的规定
,

处罚时间和数量是否超

出了法定的标准幅度 , 程序审查如作为处罚依据的法律法规是否 已经公布
,

有关的规定是否

事先告知并说明理由
,

处罚之前是否给予 申辩或听证机会等
。

其次是补充标准
,

包括
:
遵循

惯例审查
,

即审查在具体标准幅度无法律法规规定下
,

是否遵循了惯例
。

法院可本着尊重惯

例的精神
,

予 以司法变更
,

遵守一般原则审查
。

如法律法规与惯例均缺乏的
,

应审查其是否

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原则相违背
,

如是则该予 以变更直至撤销
。

上述司法审查的标准
,

必要

通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予以确立
。

5
,

实行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

行政处罚在行政管理各个领域
,

涉及面广
,

社会承受面也

大
,

人们常有敏感的反映
,

具备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条件
。

另从某种角度看也是行政执法

的一个
“
窗口

” 。

若质量不佳
,

必将损害行政机关的形象威信
,
也影响人民群众同政府之间

的关系
。

建议允许和提倡人民群众
、

社会各界利用报刊
、

电台等多种方式和渠道
,

对行政处

罚作出公开客观的判断评价
,

以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

( 作者单位
: 吉林大学法律 系 )

责任编辑
:
苏尚智


